廣東醫科大學2020年免試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簡章

申請條件

1.品行端正，身體健康；

2.具有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及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所持證件須在有效期之內；

3.參加2020年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簡稱“學測”）且語文、數學、英文考試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績達到均標級以上（含均標）的臺灣高中畢業生。

4.凡通過學測成績申請就讀我校的臺灣考生，即視為同意本校經由教育部考試中心向臺灣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查驗、核准考生基本資料及學科能力測驗相關檔案資料等條款。

5.據教育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定的檔《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教學[2003]3號），醫藥類、生物科學類各專業、生物醫學工程、應用心理學專業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

三、招生計畫及學測成績要求

2020年我校將根據報考生源情況擬定招生錄取計畫，不設上限。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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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時間及方式

申請人須在2020年4月30日前，將申請材料的彩色掃描件（影印本）按順序排列後，發送至gdmuinternational@163.com（無需另行郵寄紙質申請材料），電子郵件標題為“2020年臺灣學測生***（姓名）申請材料”，申請材料包括：

1.廣東醫科大學2020年免試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入學申請表(見附件1，必須同時發送word版本和學生本人簽名後的PDF掃描件)；

2.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3.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

4.往屆高中畢業生提交高中畢業證書；應屆高中畢業生提交就讀學校開具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預畢業證明（注明學籍號）；

5.2020年“學測”成績通知單（含報名序號或准考證號）；

6.高中階段所有成績單及獲獎證明；

7.近期免冠證件照電子版（JPG格式，文件命名“2020年臺灣學測生***”）；

8.近6個月內醫院或體檢中心出具的身體健康證明（常規體檢專案，並附肝功能檢查單）；

9.當地警察局出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

10.《個人成績查詢授權委託書》（見附件2，必須發送學生本人簽名後的PDF掃描件）

11.其它能夠體現申請者能力水準的相關證明材料。

申請者無論是否被錄取，申請材料均不予退回。

五、考核及錄取

1.我校將教育部考試中心核對合格後的申請人，按照學測成績擇優錄取。

2.我校確認錄取名單並報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辦公室（簡稱“聯招辦”）審核後，於2020年7月份以快遞方式將《廣東醫科大學錄取通知書》等材料寄送錄取學生本人。

六、入學相關要求

1.錄取學生須持《廣東醫科大學錄取通知書》並按照通知書上指定時間到校報到註冊，因故不能按時報到者，須提前向學校請假並獲准。在規定時間內未經批准而未報到註冊者，學校將取消其入學資格。

2.入學報到時，錄取學生須提供所有“申請材料（含附件）”原件。學校將核查學生入學資格並組織新生體檢，身體條件不符合錄取條件或弄虛作假者，學校將取消其入學資格。

七、其他

1.學校通過廣東醫科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官網http://ghb.in.gdmu.edu.cn/“通知公告”欄目發佈本次招生資訊及最終錄取名單。

2.各專業具體招生人數視申請者人數和水準確定。

3.臺灣學生按照所選專業，到相應校區就讀。專業所在校區分佈情況，以招生計畫中列明的情況為准；

4.臺灣學生在校期間，學校按照教育部發佈的《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地區及臺灣地區學生的規定》（教港澳臺[2016]96號）及我校相關規章制度進行統一管理；

5.臺灣學生與內地（祖國大陸）學生同住、同班上課；

6.臺灣學生與內地（祖國大陸）相同專業學生的各項收費標準一致，以人民幣結算。

2020年收費標準（僅供參考）：

學費：根據專業不同，收費標準為5510元-6960元/學年不等

住宿費：根據住宿條件不同，收費標準550-1500元/學年不等

7.臺灣學生在讀期間可根據自身表現申請教育部、廣東省及廣東醫科大學相關獎學金。

8.臺灣學生修業期滿，考試成績合格者即准予畢業，由我校頒發畢業證書。符合《廣東醫科大學全日制普通本科學士學位授予工作實施細則》規定的學位授予條件者，我校將授予其學士學位；

9.若教育部及聯招辦2020年的相關規定有變化，以新規定為准。

10.本招生簡章由廣東醫科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負責解釋。

十、聯繫方式

      廣東醫科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地址：東莞市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城大道1號

郵遞區號：523808

聯系人：宋老師

      電話：+86-769-22896369

傳真：+86-769-22896092

電郵:gdmuinternational@163.com

學校網址：http://www.gdmu.edu.cn/
网址：https://zs.gdmu.edu.cn/info/1046/1528.htm
